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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立法會會議上動議二讀辯論  
《２００８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六月十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動

議二讀辯論《2008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主席女士： 
 
  我謹動議二讀《2008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案》。 
 
  財政司司長在今年財政預算案公布的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向較低收入人

士的強積金戶口一次過注入六千元，以加強他們的退休保障。符合資格獲得注款

的人士包括所有在今年二月底在職並月入不超過一萬元的強積金計劃成員和獲

強積金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以及所有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一年內曾經就業

而當時符合薪金規定，並持有強積金供款戶口或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人士。有

關措施將可讓大約一百七十萬名市民受惠。 
 
  條例草案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法律框架，賦權並透過積金局落實這項利民措

施。由於根據現行的《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簡稱《強積金條例》），只會由

僱主、僱員和自僱人士向強積金戶口作出供款，因此我們必須修訂法例，讓積金

局在收到政府就這項措施而提供的撥款後，可以指示受託人把指定款項存入合資

格人士的強積金戶口內。此外，由於積金局沒有強積金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成員

的帳戶資料，因此需要透過條例草案賦權積金局，收集、整合和核實相關資料，

以制訂合資格人士及其戶口的名單。 
 
  條例草案旨在為落實注款建議而清晰列明積金局和受託人等的權責。財政司

司長已在較早前公布有關可獲注款的資格準則，有關準則並不在修例範圍之內。 
 
  注款建議自今年二月公布後，得到市民普遍支持。財政司司長在充分考慮議

員和市民提出的意見後，在今年四月底宣布把注款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和積金局同期立刻跟進落實建議所需進行的準備工作，包括厘定修例

範圍和具體內容等。我們並已加快草擬有關法例修訂的條文。 
 
 



  我們於今年五月就落實注款計劃的詳情和相關立法建議諮詢立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時已指出，我們會在今個立法年度盡快提交條例草案。由於積金局需要

條例草案賦權及充足時間進行帳戶資料收集和處理的工作，以編製合資格獲注款

人士和帳戶的名單，因此我們希望能夠盡早完成立法，使積金局可立即啟動相關

的程序，以盡快落實有關措施。條例草案今天正式在立法會作出首讀，我們會全

力配合立法會處理這條條例草案的工作。 
 
  在條例草案通過成為法例後，我們會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我

們的目標，是致力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內開始向有關戶口注入款項。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盡早通過條例草案，以盡快落實這項有助提升較低收

入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措施。多謝主席女士。 
 
完  
 


